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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受益权的分析与改善构想
温雅慧

摘 要 随着全球交流的逐步深入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频繁，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复杂化的“风险社会”，公众每刻

都需要面临着各种风险的威胁。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个体的风险防御能力是很单薄的，也是有限的，因此，人身保险合同就

应运而生，且备受民众青睐。而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权利是保险领域中备受争议的范畴之一，虽然我国《保险法》有相

关受益人权利的规定，但在实践中，仍然常见受益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因矛盾而引发法律纠纷，这与目前我国立法不完善有

密切联系。为此，本文围绕人身保险受益权相关法律问题与构想展开探讨，以期为完善相关立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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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

在这一双务合同协议中，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保险事故遭受死亡、伤残、疾病等后果，

或在保险期届满时符合约定的给付保险金条件时，应当向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现实中，保险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和司

法实践争议日益增多，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制度作为保险领域中

很重要的理论，在现实中也存在很多疑难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

一、人身保险受益人概述

（一）内涵

我国《保险法》第十八条明确界定了“受益人”基础内涵为：

“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

权的人”。基于此，可以看出此条款先将外延界定在“人身保险合

同中”，即“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的特定概念；而对比财产保

险，其中就只有“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等术语。其次，“受益人”

的产生必须是经指定的，且法定指定人应为被保险人或者投保

人。再者，指出了“受益人”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第三人，除投

保人外，受益人并非保险合同当事人，且不负交付保险费的义务。

虽然，投保人将自己或者被保险人作为受益人无可厚非，但是将

第三人作为受益人、且其与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的话，则存在道

德风险问题，而这也将引出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即在人身保险中，

是否需要有保险利益的存在？换言之，是否需要投保人或者被保

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二）法律地位

保险受益人的法律地位是指其在法律上的人格、权利能力或

者在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即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资格。下

文将从法理和法律规定两个层面上具体分析人。首先，保险受益

人存在的理论基础，从历史角度看，在解决第三方受益人的问题

时，保险合同最开始采用的是类似信托的方式，也即委托人（保险

合同中的投保人）基于对受托人（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权（被保险人的保障利益）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

托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

或者处分。其次，从法律角度探讨保险受益人，我国法律原则认

为人身保险受益人不受保险利益原则的限制，如《保险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本人；配偶、子女、

父母；⋯⋯”可见，我国法律只规定了投保人应具有保险利益，而

忽视了受益人的保险利益。如此看来，这一项立法可能会造成被

保险人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充分保护，从而引致道德风险。

二、人身保险受益权解析

（一）受益权与继承权

受益权与遗产继承权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具有同一性，即保险

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情形，则保险人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履行

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两者的相同之处为：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当

受益人或继承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或者被继承人死亡、伤残或者

疾病的，都会丧失其应享有的权利。而两者的不同点则在于：两

者适用的法律当然不同、享受权益的主体及确定方法不同。此

外，义务也不同。受益人只负有通知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义

务，而继承人的义务则较为复杂，如遗嘱继承人的附有义务、在继

承的有限范围内有偿还债务的义务等。

（二）受益权与债权

债权是一方当事人请求他方当事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

为）的司法上权利。其与受益权的相同点在于：其一，两者都是一

种针对相对人（保险人或者债务人）的请求权，具有相对性；其二，

两者都具有不可侵性，具体而言，虽然债权是私法意思自治的重

要表现，但是其当然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他人不得干预这种既定

的法律秩序；同样，受益权则是保险法中明确规定的，一旦相关法

律条件具备，受益人对保险人的请求权则是确定性的、不可侵犯

性的。而两者的不同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方式不一样、两

者性质不同、权利消灭原因不一样。

（三）受益权与信托受益权

信托人将财产交予受托人进行管理或者处理，约定将相关利

益给予第三方而产生的权益即是信托受益权。正如上文所述，早

期人身保险合同采用的是信托的方式，因此，人身保险受益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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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受益权存在较多相似之处，首先，一般都涉及三方当事人，人

身保险关系中包括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信托关系中则有

三个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其次，人身保险合同和

信托合同中的受益人的主体资格都限制较少，一般不要求其具有

民事行为能力，只要有民事权利能力即可。例如，未成年人甚至

尚在腹中的胎儿都可以成为受益人。此外，在符合法定条件而实

现受益权时，都需要保险受益权人和信托受益权人确定存在，否

则会导致权益无效。例如，在人身保险关系中，受益人无法确定

的或者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且没有其他受益人的，受益权即

无效，保险金即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但两者的区别在于：一是

两者的性质不同。人身保险受益权是一种单纯的财产权，而信托

受益权属于兼具物权和债权性质的财产权。二是产生的方式不

同，保险受益权有法定和指定两种，而信托受益权是根据信托行

为由委托人指定的，不存在法定的情形。三是两者权益的内容不

同。人身保险一般是以人的健康乃至无价的生命为保险标的的，

所以保险受益权一般包括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和保险责任准备金

返还请求权，并且保险受益人获得的数额在合同订立时是相对确

定的；相反地，信托受益权益是可能随着信托财产的变化而变化

的，即在合同成立时就已具有不确定性。

三、相关人身保险受益权的法律问题

篇幅有限，本文仅例举两个问题以供交流探讨。

第一个问题：关于受益人的指定问题。在人身保险合同三方

当事人中，投保人开启了法律关系的大门，被保险人关系着保险

关系的存续，而受益人则决定了保险利益的归属。因此，受益人

的确定必须有着明确的、完善的法律规定。由《保险法》第 39 条

的规定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首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可以

指定受益人；其次，若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时，无需任何人同意；

最后，若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则要经过被保险人同意，若投保人

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得指定被保险人

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有其合理之

处，一方面，法律赋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

是合乎法理的，前者是保险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承担着保险费缴

纳等义务，后者的人身重大安全是保险合同的标的，让被保险人

指定受益人也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被保险人要充分考量受益人

指定这一法律行为对其重大人身安全的影响程度，因此，法律也

要赋予被保险人以“同意权”，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道德风险

的发生。

第二个问题：关于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问题。我国《保险法》

第 43 条、第 45 条规定了受益权丧失的条件。但是比较第 43 条

第一、二两款的规定，仍然存在一点区别：受益人若故意杀害被保

险人未遂的也会丧失受益权，可见，投保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既

遂的情况才会导致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后果。因此，法律

对于受益人的要求和限制更为严格。其次，在死亡保险中，合同

成立之日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出现被保险人自杀的

情况（除自杀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以外），同样会导致受益权的

丧失。最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因抗拒依法而对其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并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也免于赔付。总

之，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实施一定行为时，都可能会导

致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后果。关于这三条规定，笔者认为

不足之处在于法律规定有疏忽之处，如果指定了数个受益人，而

只是其中一个受益人实施了故意伤害被保险人的行为，其他受益

人是否一律丧失受益权？若不丧失受益权，其受益份额是否包括

丧失受益权之受益人的份额？这都是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完善人身保险受益权的法律构想

以人身保险受益权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现状来看，笔者认为

对其完善的重要举措，即在于对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制度的法律

规制，最大限度避免道德风险。因人身保险合同自身存在的一系

列特点，决定了其极易引发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所以，对于受益

人制度的规制与完善应以尽量保证受益人利益与其他保险关系

人之间的平衡为主要手段，严格限定受益人的范围，避免让投保

人毫无约束的随意指定与被保险人无任何保险利益的第三人；换

言之，不仅被保险人要充分考量受益人指定这一法律行为对其重

大人身安全的影响程度，法律也应赋予被保险人以“同意权”，以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对受益人的范

围应当界定在“配偶、子女、父母以及与被保险人有抚养、赡养或

者抚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范围之内。并且维持被保

险人可任意变更受益人的法律规定，但要增加“除非明显违反投

保人意愿”的限制条件，以适当均衡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利

益。

五、结语

基于客观事实而论，在人身保险合同领域，关于保险受益人

和受益权的规定还存在很多问题，不仅有法律理论、逻辑上的矛

盾，在司法实践中也常见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出现，特别是关于保

险利益的规定，很容易导致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情况

发生。因此，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和框架下，必须加强相

关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制度的法律规则调整，综合考虑实际现象

与问题，进一步完善立法，最大限度降低相关道德风险的发生机

率。

参考文献：

[1]王晓波．试论人身保险之共同灾难规则．华东政法大学．2011．

[2]周阳．保险受益人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1．

[3]练兰兰．试论丧失受益权条款的演变及价值取向．华东政法大学．2011．
[4]张萌．我国人身保险受益人制度研究．山东大学．2011．

[5]孙慧．保险受益人相关法律制度研究．吉林财经大学．2010．

[6]严蓓佳．对保险受益人制度具体问题的探析．法制与社会．2012（4）．

[7]卢劲松．保险受益人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西部法学评论．2009（3）．

[8]史以贤．住房抵押贷款保险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西部法学评论．2010（4）．

[9]陈婷．论保险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8）．


